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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新华区
2026年第一次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

类监管有机结合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根据《石

家庄市新华区 2026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》，现决定组织开展

2026 年第一次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。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抽查时间

2026 年 3 月 27 日至 11 月 30 日（其中：第一批次 2026 年 3

月 27 日至 6 月 30 日、第二批次 2026 年 3 月 27 日至 6 月 30 日、

第三批次 2026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、第四批次 2026 年 7

月 10 日至 11 月 30 日）。

二、抽查事项内容

（一）第一批次抽查事项内容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项检查；公示信息检查；广告行

为检查。

市公安局新华分局：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安全防范设

施建设的监管。

（二）第二批次抽查事项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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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项检查；价格行为检查；电子商

务经营行为监督检查；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；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

查；食品安全监督抽检；计量监督检查；食盐经营质量安全监督

检查；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；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；

食品生产监督检查；直销行为检查；认证活动监督检查；市场类

标准监督检查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。

区烟草专卖局：零售市场秩序日常检查。

区发展和改革局：食盐专营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第三批次抽查事项内容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项检查；价格行为检查；检验检

测机构检查；专利代理监督检查；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；商标代

理行为的检查；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；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

管理检查。

区财政局：制度执行情况检查；执业质量检查。

区司法局：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检查；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

师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监督检查；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

监督检查。

区消防救援大队：对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；

对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。

（四）第四批次抽查事项内容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项的检查；公示信息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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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新华分局：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检查（歌舞娱乐、

游戏游艺场所；废旧金属收购业；机动车维修业）；爆破作业单

位监督检查；对民用枪支弹药从业单位的抽查。

三、抽查对象范围及比例

（一）抽查对象范围

第一批次：投资类公司（新华区辖区内名称中含“投资”字

样的企业及分支机构或名称不含“投资”字样但经营范围含投资

业务的企业及分支机构）；

第二批次：批发零售行业（商场、超市）；

第三批次：代理记账机构、商标、专利代理机构、政府采购

代理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、安全生产技术服务

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、拍卖机构；

第四批次：高风险重点监管单位。

（二）抽取比例

运用河北市场监管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推送至“河北

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监管平台”）数据（由低

到高分为 A、B、C、D 四个风险等级），按照风险等级越高抽取

比例越大的原则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

抽取涉及行业共计不低于 3%。

四、名单抽取与派发

（一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“监管平台”按照不同比例、不

同数量、不同信用风险等级，分四个批次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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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确定被检查对象，并通过“监管平台”派发到各监管单位，各

单位管理员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比对和确认。

（二）各监管单位通过“监管平台”对被检查对象进行认领，

并通过“监管平台”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

进行匹配编组。

（三）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，由“监管平台”随机

匹配，自动生成一户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表（简称“一

企一表”），并自动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（可在手机 APP 端“冀上

双随机 ”查看）实施检查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任务分工

2026 年第一次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由新华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，纳入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

查的区有关部门为：市公安局新华分局、新华区烟草专卖局、新

华区发展和改革局、新华区财政局、新华区司法局、新华区消防

救援大队、新华区应急管理局。各部门执法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

象涉及本部门的抽查事项进行检查。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，

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部门选派专

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工作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

1.现场检查一般采用信息比对、实地检查等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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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部门执法检查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，由牵头部门指定联

合检查组组长，现场检查前，联合检查组组长应通知被检查对象

（电话通知或下达检查通知单）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内容及需

要配合的事宜。

3.对被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核查时，应当出示相应证件。执法

检查人员应当填写“一企一表”，并由被检查对象法定代表人（负

责人）签字或盖章确认，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“一企一

表”上如实记录（以上操作可在手机 APP“冀上双随机”上完成）。

联合检查工作应一次性完成。

（三）检查结果公示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各部门执法检查

人员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“监管平台”中完成检

查结果的录入、审核。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

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“监管平台”自动交换到“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”向社会公示。

（四）后续结果处置

各部门要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，

及时依法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，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后续处置

结果录入“监管平台”中的“后续处理”模块，确保后续监管到

位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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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组织保障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对于优化营商环境、规范涉企检查、提升监

管效能的重要作用。要深化思想认识，提高工作站位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精心谋划部署。要落实协调联动、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，

加强问题沟通与研究。要强化组织保障、机制保障、经费保障，

确保按时限、高质量完成抽查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联合联动，提高检查效率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

牵头工作，统一安排检查日程、检查方式，组织实施联合检查。

参与部门要各司其职、配合、服从安排，上下协同、步调一致，

分工协作完成检查任务。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心，认真履行监

管职责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和“一次检查、全面体检、

综合会诊”的联合监管效果。

（三）寓监管于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各部门在联合抽查工

作中，要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政策宣传，积极推行“监

管+服务”模式，强化寓服务于监管理念。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

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廉政纪律，依法行政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

营活动的干扰。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

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业解疑答惑。


